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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乐普转2” 回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回售价格：100.214元人民币/张（含息、税）

2、回售期：2024年5月21日至2024年5月27日

3、发行人资金到账日：2024年5月30日

4、回售款划拨日：2024年5月31日

5、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2024年6月3日

6、回售期内“乐普转2” 停止转股

7、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股票2024年3月30日至2024年5月17日

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本公司“乐普转2” 当期转股价28.39元/股的70%（即19.87元/股），

且“乐普转2” 处于最后两个计息年度。 根据《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乐普转2” 的有条件回售条款生效。现将“乐

普转2” 回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回售情况概述

1、回售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有条件回售条款的约定如下：

在本次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内， 如果公司股票收盘价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低于当期转股

价格的70%时， 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本次可转债全部或部分以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回

售给公司。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股或派发现金股利等情

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增加的股本）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

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如果出现转股

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按修正后

的转股价格重新计算。

在最后两个计息年度， 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

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

息年度不能再行使回售权。 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乐普转2” 目前正处于最后两个计息年度，且公司股票2024年3月30日至2024年5月17日连续三十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28.39元/股的70%（即19.87元/股），根据《募集说明书》中的约

定，“乐普转2” 回售条款生效。

2、回售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其中，i=1.50%（“乐普转2” 第4个计息年度， 即2024年3月30日至2025年3月29日的票面利率），

t=52天（2024年3月30日至2024年5月21日，算头不算尾，其中2024年5月21日为回售申报期首日）。

计算可得：IA=100(1.50%(52/365=0.214元/张（含税）。

由上可得“乐普转2” 本次回售价格为100.214元/张（含息、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

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号）、《关于境外投资机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的通知》

（财税[2018]108号）及其他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①对于持有“乐普转2” 的个人投资者和证

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 利息所得税由各兑付派发机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 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

税，回售实际所得为100.171元/张；②对于持有“乐普转2” 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RQFII），根据

《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8]号规定），免征所

得税，回售实际所得为100.214元/张；③对于持有“乐普转2” 的其他债券持有者应自行缴纳所得税，公

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回售实际所得为100.214元/张，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

3、回售权利

“乐普转2” 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者全部未转股的“乐普转2” 。 “乐普转2” 持有人有权选择是否进

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程序和付款方式

1、回售事项的公示期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

在满足回售条件的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回售公告，此后在回售期结束前每个交易日披露1次回售提示

性公告。 公告应当载明回售条件、申报期间、回售价格、回售程序、付款方法、付款时间、回售条件触发日

等内容。 回售条件触发日与回售申报期首日的间隔期限应当不超过15个交易日。 公司将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上述有关回

售的公告。

2、回售事项的申报期

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应在2024年5月21日至2024年5月27日的回售申报期内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消。如果申报当日未能

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债券持有人在回售申报期内未进行回售申报，视为对本次

回售权的无条件放弃。 在回售款划拨日之前，如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笔回售申

报业务失效。

3、付款方式

公司将按前述规定的回售价格回购“乐普转2” ，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有关业务

规则，发行人资金到账日为2024年5月30日，回售款划拨日为2024年5月31日，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为

2024年6月3日。

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和转股

“乐普转2” 在回售期内将继续交易，但停止转股，在同一交易日内，若“乐普转2” 持有人发出交易、

转托管、转股、回售等两项或以上报盘申请的，按以下顺序处理申请：交易、回售、转股、转托管。

四、备查文件

1、公司关于实施“乐普转2” 回售的申请；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的法律意

见书；

3、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有关事项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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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盐力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0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武原街道长安北路585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

普通股股东人数 2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5,559,78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5,559,78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2.519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2.51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沈万中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

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及召

集人和主持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及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158,152 99.3874 401,636 0.6126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158,152 99.3874 401,636 0.6126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158,152 99.3874 401,636 0.6126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158,152 99.3874 401,636 0.6126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158,152 99.3874 401,636 0.6126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158,152 99.3874 401,636 0.6126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158,152 99.3874 401,636 0.6126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3年度关联交易并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496,152 96.6243 401,636 3.3757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3年度薪酬及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746,400 97.3486 401,636 2.6514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3年度薪酬及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729,752 99.3833 401,636 0.6167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158,152 99.3874 401,636 0.6126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158,152 99.3874 401,636 0.6126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158,152 99.3874 401,636 0.6126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14,188,800 97.2473 401,636 2.7527 0 0.0000

7

《关于续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14,188,800 97.2473 401,636 2.7527 0 0.0000

8

《关于确认2023年度关联交易

并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9,428,800 95.9144 401,636 4.0856 0 0.0000

9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3年度

薪酬及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14,188,800 97.2473 401,636 2.7527 0 0.0000

12

《关于2023年度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议案》

14,188,800 97.2473 401,636 2.7527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1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5、7、8、9、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8、9、10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议案8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沈万中、

沈学恩；议案9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沈万中、曹洋、缪骏杰、黄瑾、王洁川；议案10回避表决的关联

股东名称：危波。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包智渊律师、胡嘉敏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海盐力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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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4、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需要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会议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1日（星期二）下午14：30；网络投票时间，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上午9:15至9:25，9:

30-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

21日上午9:15至当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德清县阜溪街道临溪街588号公司总部三楼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丁鸿敏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4年5月15日（星期三）。

7、召开会议的通知刊登在2024年4月25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8、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458,834,39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的55.8321%；其中：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8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为414,876,0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4831%；参加网络投票的社会公众股股东人数18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3,958,3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490％；出席本次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1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77,714,3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65%。 本次股东

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丁鸿敏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

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逐项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58,821,8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3%，反对12,

50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77,701,8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39％；反对12,500股；弃权0股。

2、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58,821,8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3%，反对12,

50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77,701,8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39％；反对12,500股；弃权0股。

3、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58,821,8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3%，反对12,

50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77,701,8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39％；反对0股；弃权0股。

4、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4年中期现金分红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458,821,8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3%，反对12,

50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77,701,8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39％；反对12,500股；弃权0股。

5、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458,821,8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3%，反对12,

50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77,701,8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39％；反对12,500股；弃权0股。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58,821,8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3%，反对12,

50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77,701,8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39％；反对12,500股；弃权0股。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6,910,2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6%，反对12,

50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77,701,8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39％；反对12,500股；弃权0股。

关联股东德华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德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丁鸿敏先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合计回避表决权股份数371,911,668股。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58,821,8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3%，反对12,

50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77,701,8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39％；反对12,500股；弃权0股。

9、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58,821,8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3%，反对12,

50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77,701,8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39％；反对12,500股；弃权0股。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57,629,39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74%，反对1,

204,999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76,509,3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4495％；反对1,204,999股；弃权0股。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4,651,8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1%，反对12,

50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43,945,8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716％；反对12,500股；弃权0股。

关联股东赵建锋先生、漆勇先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合计回避表决权股份数34,170,000股。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58,738,4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1%，反对95,

90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77,618,4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766％；反对95,900股；弃权0股。

1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77,701,89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9%，反对12,

50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77,701,8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39％；反对12,500股；弃权0股。

本议案涉及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会上关联股东均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权股

份数381,120,003股。

14、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2024-2026年度）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458,821,8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3%，反对12,

50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77,701,8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39％；反对12,500股；弃权0股。

上述议案9、11、12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赵琰、郑佳展；

3、结论性意见认为：兔宝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756� � �证券简称：永兴材料 公告编号：2024-027号

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临时增加、修改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

3、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上午9:15至9:25，

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4、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湖州市霅水桥路618号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

室。

（三）会议召集人：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进行投票表决。公司

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兴江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7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额256,289,39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2206%(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不含截至股权

登记日公司已回购股份的数量,下同)。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计1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220,337,8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4564%。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5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35,951,54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643%。

（四）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6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56,310,1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947%。

（五）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为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256,150,789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9%；

反对9,56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弃权129,044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4%。

（二）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256,150,789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9%；

反对9,56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弃权129,044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4%。

（三）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256,147,589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7%；

反对12,76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弃权129,044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4%。

（四）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256,150,789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9%；

反对9,56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弃权129,044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4%。

（五）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256,220,442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1%；

反对9,56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弃权59,391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6,241,24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1%；

反对9,56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0%；

弃权59,391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5%。

（六）关于202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57,763,736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52%；

反对12,76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1%；

弃权59,391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6,238,04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19%；

反对12,76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7%；

弃权59,391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5%。

本议案关联股东高兴江、邱建荣回避表决。

（七）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256,093,009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4%；

反对66,56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0%；

弃权129,824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6,113,81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12%；

反对66,56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2%；

弃权129,824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06%。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徐青律师、曹力川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关于永兴特种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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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召开方式：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2023年度

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1日15:00。

3.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4年5月21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2024年5月21日9:15至2024年5月21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开的地点：北京礼士智选假日酒店会议室（地址：北京东城区礼士胡同18号）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

的议案》，公司董事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粘建军先生

7.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以公告方式通知各位股东。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1,429,592,73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6.755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419,109,63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6.193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10,483,10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562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人，代表股份11,683,10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627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20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64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人，代表股份10,483,10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5628％。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9,258,2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6％；反对238,7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7％；弃权9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348,60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1369％；反对238,7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431％；弃权9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8200％。

2.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9,258,2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6％；反对238,7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7％；弃权9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348,60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1369％；反对238,7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431％；弃权9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82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9,258,2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6％；反对238,7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7％；弃权9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348,60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1369％；反对238,7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431％；弃权9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8200％。

4.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9,258,2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6％；反对238,7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7％；弃权9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348,60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1369％；反对238,7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431％；弃权9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8200％。

5.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9,327,0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4％；反对169,9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弃权9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17,40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258％；反对169,9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542％；弃权9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82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9,354,0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3％；反对238,7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44,40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569％；反对238,7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4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汪华、王和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以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及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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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赤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元宝山产业园赤

峰瑞阳化工有限公司行政楼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1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95,892,462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95,220,562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671,9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7.6205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7.5578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06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朱新刚出席会议；公司总经理全宏冬、财务总监蔡文洁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5,137,300 99.9717 83,262 0.0283 0 0.0000

B股 0 0.0000 671,900 10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95,137,300 99.7447 755,162 0.2553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5,137,300 99.9717 83,262 0.0283 0 0.0000

B股 0 0.0000 671,900 10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95,137,300 99.7447 755,162 0.2553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5,137,300 99.9717 83,262 0.0283 0 0.0000

B股 0 0.0000 671,900 10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95,137,300 99.7447 755,162 0.2553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5,137,300 99.9717 83,262 0.0283 0 0.0000

B股 0 0.0000 671,900 10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95,137,300 99.7447 755,162 0.2553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5,137,300 99.9717 83,262 0.0283 0 0.0000

B股 0 0.0000 671,900 10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95,137,300 99.7447 755,162 0.2553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5,137,300 99.9717 83,262 0.0283 0 0.0000

B股 0 0.0000 671,900 10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95,137,300 99.7447 755,162 0.2553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5,137,300 99.9717 83,262 0.0283 0 0.0000

B股 0 0.0000 671,900 10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95,137,300 99.7447 755,162 0.2553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5,137,300 99.9717 83,262 0.0283 0 0.0000

B股 0 0.0000 671,900 10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95,137,300 99.7447 755,162 0.2553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137,300 99.7636 83,262 0.2364 0 0.0000

B股 0 0.0000 671,900 10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35,137,300 97.8960 755,162 2.1040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751,600 98.6685 468,962 1.3315 0 0.0000

B股 0 0.0000 671,900 10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34,751,600 96.8214 1,140,862 3.1786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 《2023年年度报

告》及摘要的议案

35,137,

300

97.8960 755,162 2.1040 0 0.0000

2

关于2023年度不进行利

润分配的议案

35,137,

300

97.8960 755,162 2.1040 0 0.0000

3

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的议案

35,137,

300

97.8960 755,162 2.1040 0 0.0000

4

关于《2024年度财务预

算报告》的议案

35,137,

300

97.8960 755,162 2.1040 0 0.0000

5

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的议案

35,137,

300

97.8960 755,162 2.1040 0 0.0000

6

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的议案

35,137,

300

97.8960 755,162 2.1040 0 0.0000

7

关于《2023年度独立董

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35,137,

300

97.8960 755,162 2.1040 0 0.0000

8

关于2024年度投资计划

的议案

35,137,

300

97.8960 755,162 2.1040 0 0.0000

9

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35,137,

300

97.8960 755,162 2.1040 0 0.0000

10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34,751,

600

96.8214

1,140,

862

3.1786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中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为议案 1-10；

2、上述议案 9、10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信达证券-兴业银行-信达兴融 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持有2.6亿股股份，持股比例24.27%）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上海） 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奇元、张诗萌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贵州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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